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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少娟從談

作王導輔

由
於
工
商
發
展
急
劇
，
社
會
現
象
所
形
成
的
另
一
種
浮
華
風
氣
隨
時
的
可
能
技
及
而

影
響
到
我
們
正
在
成
長
中
的
育
，
少
年
，
針
對
此
項
問
題
的
研
究
，
家
庭
功
能
所
扮
演
的

角
色
顯
得
極
其
重
要
。

今
天
，
由
於
許
多
家
庭
功
能
的
缺
失
，
致
使
青
少
女
等
，
因
之
失
依
失
學
，
甚
而
離

家
出
走
，
感
染
不
良
的
觀
念
，
未
有
成
熟
之
心
智
去
學
習
如
何
正
常
的
適
應
這
復
雜
的
社

會
關
係
'
往
往
使
之
茫
然
無
助
而
產
生
自
棄
或
而
隨
波
遂
之
的
心
態
，
甚
有
吸
食
強
力
膠

'
榮
碟
，
偷
嗜
禁
果
，
未
婚
受
孕
，
墮
胎
等
荒
誕
行
為
，
近
來
更
有
駭
人
聽
聞
的
是
少
女

被
迫
質
淫
或
自
甘
墮
落
的
晚
在
陪
酒
，
且
事
例
越
近
越
多
，
依
攘
舊
政
署
之
統
計
，
七
十

六
年
三
月
至
七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止
，
破
獲
雛
蚊
案
六
百
五
十
三
件
，
救
出
七
百

八
十
四
名
十
六
歲
以
下
背
，
少
女
，
其
中
涉
及
人
口
買
賣
者
二
百
四
十
五
件
，
由
此
項
資

料
可
知
，
不
幸
少
女
因
家
庭
，
社
會
因
素
而
從
蝠
之
問
題
，
是
值
得
我
們
急
需
的
去
關
注

目
前
有
關
從
事
「
救
援
」
雛
妓
工
作
的
機
構
，
社
關
計
有
華
北
市
廣
慈
博
感
院
婦
女

職
業
輔
導
所
，
省
立
雲
林
女
子
習
藝
中
心
，
婦
女
救
援
協
會
，
影
虹
專
案
，
德
蓮
之
家
，

勵
馨
園
等
，
就
臺
北
市
婦
職
所
就
「
從
娟
意
願
統
計
」
調
查
中
，
出
於
自
願
者
占
有
七
十

一
%
一
繭
，
而
經
輔
導
後
出
院
叉
重
操
舊
業
比
例
亦
高
占
三
十
八
﹒
八
%
(
北
市
婦
職
所
研

究
輔
導
，
民
七
七
，
九
)
，
上
舉
數
攘
，
讓
我
們
更
為
深
刻
警
覺
到
，
國
內
經
濟
社
會
成

長
所
引
發
的
另
一
種
道
德
危
機
，
實
不
容
政
府
及
我
們
的
社
會
所
忽
視
。

就
輔
導
對
象
在
結
業
後
，
仍
因
其
個
人
主
客
觀
因
素
再
度
重
操
舊
業
而
言
，
依
臺
北

市
婦
職
所
研
究
檢
討
指
出
，
主
因
係
法
令
無
完
整
依
躁
，
輔
導
所
本
身
功
能
尚
待
強
化
，

編
制
職
教
人
員
不
足
、
軟
硬
體
設
備
欠
缺
等
，
致
使
輔
導
對
象
在
短
期
(
六
個
月
)
之
輔

導
時
間
，
未
能
有
效
的
完
成
心
理
上
，
職
教
技
能
上
的
階
段
教
育
;
加
上
社
會
上
浮
華
物

質
追
求
的
笑
賞
不
笑
娟
的
外
在
因
素
所
引
誘
，
輔
導
績
故
寶
雞
指
望
提
升
。

闊
內
目
前
「
收
容
」
輔
導
雛
妓
(
包
括
不
幸
婦
女
)
之
專
責
機
構
，
僅
政
府
設
立
的

臺
北
市
婦
女
職
業
輔
導
所
及
華
灣
省
雲
林
女
子
習
藝
中
心
兩
單
位
，
過
去
在
輔
導
娟
妓
從

良
的
工
作
上
有
其
相
當
的
評
價
。
自
今
(
七
十
八
)
年
元
月
少
年
福
利
怯
的
立
怯
完
成
，

就
保
護
少
年
不
受
暴
力
脅
迫
及
失
依
失
學
的
條
件
下
，
似
必
加
強
保
敬
，
擴
大
輔
導
機
構

，
方
能
落
貨
「
少
福
法
」
中
有
關
維
護
教
養
之
置
，
因
此
，
如
何
擴
大
蹄
職
所
和
相
關
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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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婦女服務中心

2. 婦女故按協會

3 彩虹專案

4. 其他福利機構

/ 
~}方查獲介送

從娟少女

交
由
法
定
代
理
以L

導
機
構
的
功
能
，
必
讀
及
早
研
究
組
剖
，

以
盡
早
完
成
「
功
能
性
」
'
「
完
整
性
」

的
輔
導
網
。

依
攘
今
(
七
十
八
)
年
元
月
公
佈
實

施
的
少
年
一
順
利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明
確
規
定

，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主
管
機
構
宜
對
少
年
從
事

賣
淫
或
營
業
性
狠
褻
行
為
者
，
應
給
予
觀

察
輔
導
二
週
至
一
個
月
之
時
間
，
必
要
時

，
得
將
少
年
安
置
於
專
門
機
構
，
施
予
六

個
月
以
上
，
兩
年
以
下
之
輔
導
教
育
，
就
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近
兩
個
月
贊
際
介
送

及
輔
導
教
育
的
程
序
作
棠
，
7
解
到
「
婦

職
所
」
在
少
年
福
利
法
中
即
將
扮
演
更
為
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且
就
擴
大
婦
職
所
現
有
功

能
上
已
著
手
全
盤
的
規
劃
中
。

現
今
，
從
蝠
少
女
在
明
確
法
令
依
旗

下
，
給
予
安
置
，
保
護
，
而
政
府
輔
導
單

位
及
有
關
民
間
團
體
如
何
配
合
，
施
予
適

當
而
完
整
的
輔
導
作
業
，
是
為
目
前
重
要

的
研
究
課
題
之
一
;
為
末
，
使
各
相
關
機
構

在
輔
導
工
作
上
形
成
童
畫
而
致
浪
費
人
力

，
物
力
之
情
形
，
首
應
規
劃
建
立
輔
導
服

務
網
絡
，
結
合
民
間
救
援
團
體
，
政
府
輔

導
單
位
及
後
援
輔
導
之
中
途
之
家
等
，
促

使
輔
導
作
業
兵
一
貫
性
，
連
續
性
，
發
揮

完
整
的
功
能
。

拉
就
目
前
法
令
條
件
下
各
相
關
團
體

在
輔
導
作
業
中
所
具
備
的
功
能
角
色
以
圖

一的一月六年八十之間氏華中



表
列
之
參
考
。

上
列
間
表
之
相
關
單
位
若
能
密
切
配
合
，
各
以
發
揮
職
掌
，
不
僅
強
化
了
服
務
及
輔

導
的
領
域
，
並
可
避
兔
單
元
化
獨
自
為
事
的
缺
憾
。

由
前
述
各
單
位
服
務
網
體
系
國
可
悉
，
北
市
婦
職
所
，
雲
林
女
子
習
萬
中
心
，
在
直

接
的
輔
導
功
能
過
程
中
擔
任
非
常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而
婦
女
救
援
協
會
，
彩
虹
專
案
則
是
民

間
社
團
組
織
，
其
功
能
旨
在
彌
補
公
立
機
構
缺
乏
主
動
地
位
的
不
過
之
處
，
至
於
彩
虹
專

案
是
以
輔
導
山
地
及
鄉
村
雛
妓
為
對
象
，
他
們
直
接
援
救
受
害
雛
妓
及
在
色
情
行
業
中
受

迫
之
女
性
，
提
供
法
律
上
，
醫
療
和
其
他
有
助
的
保
護
，
問
時
籍
著
教
育
誘
發
民
眾
對
雛

技
問
題
之
關
注
，
並
促
使
政
府
正
祖
此
一
問
題
而
擴
大
保
護
少
女
實
質
的
權
利
。
至
於
臺

北
婦
職
所
，
在
少
年
福
利
法
公
佈
實
施
後
，
也
應
及
早
改
變
組
織
編
制
，
成
立
為
噩
北
市

婦
女
輔
導
中
心
，
對
不
幸
少
女
以
長
期
輔
導
，
短
期
觀
察
為
主
要
工
作
，
其
研
擬
之
輔
導

教
育
辦
法
包
括
﹒
.

ω
設
立
「
附
設
補
習
學
校
」
'
向
教
育
局
申
請
成
立
補
習
學
校
，
依
不
幸
少
女
學
歷

分
班
，
可
由
國
小
五
，
六
年
級
班
至
園
中
三
年
級
班
，
聘
請
專
業
教
師
輔
導
學
員
，
期
使

學
員
在
輔
導
期
間
接
受
正
想
普
通
學
校
教
育
課
程
，
再
經
教
育
主
管
單
位
檢
定
其
學
籍
之

認
可
，
如
此
學
員
在
輔
導
期
滿
即
可
順
利
繼
續
就
學
。

ω
開
辦
「
職
業
先
修
班
」
，
如
研
修
電
腦
，
中
英
文
打
字
、
縫
紡
、
會
計
、
助
理
護

士
、
美
容
、
繪
畫
等
專
業
訓
練
課
程
，
依
各
學
員
性
向
輔
導
催
習
，
結
業
後
即
可
輔
導
直

接
就
業
。

ω
本
中
心
(
擴
編
後
名
稱
)
，
應
設
置
大
專
畢
業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給
予
學
員
心
理
輔

導
及
家
庭
訪
問
，
並
與
介
送
學
昂
的
社
會
局
社
工
人
員
雙
向
密
切
聯
繫
，
在
輔
導
期
間
或

結
業
而
後
定
期
的
各
別
主
動
連
給
學
員
，
協
助
正
常
的
步
入
社
會
。

ω

「
醫
療
單
位
的
指
定
配
合
」
'
聯
絡
支
援
醫
療
，
包
括
醫
師
(
心
理
)
護
士
，
定

期
至
中
心
負
責
日
常
之
保
健
衛
生
，
疾
病
及
心
理
衛
生
之
治
療
。

「
中
途
之
家
」
'
是
婦
職
所
，
雲
林
女
子
習
藝
中
心
的
後
續
輔
導
機
構
(
團
體
)

目
前
婦
職
所
等
機
構
依
前
頒
規
定
只
負
責
收
留
輔
導
婦
女
六
個
月
至
十
個
月
(
在
未
改
變

功
能
編
制
前
，
尚
未
能
依
少
年
福
利
法
延
長
至
兩
年
)
，
因
此
在
短
暫
時
間
內
，
輔
導
績

效
很
難
彰
顯
，
所
以
成
立
「
中
途
之
家
」
，
即
是
提
供
一
個
橋
樑
式
的
庇
護
璟
境
，
讓
學

員
在
此
溫
馨
的
家
里
(
中
途
之
家
)
，
透
過
專
業
而
具
愛
心
的
工
作
人
員
之
協
助
而
重
獲

新
-
K了
現
之
「
德
蓮
之
家
」
'
勵
馨
圈
，
就
是
提
供
此
一
服
務
的
團
體
。

但
現
今
「
中
途
之
家
」
'
係
民
間
社
圈
，
由
於
經
費
的
不
足
，
及
設
置
地
理
環
鐘
，

社
區
璟
境
等
無
法
完
全
配
合
和
專
業
輔
導
人
員
的
欠
缺
，
時
或
遭
遇
困
撞
，
因
此
，
中
、
途

之
家
應
如
何
突
破
目
前
的
發
展
困
境
，
以
建
立
永
久
制
度
，
亦
為
重
要
的
課
題
之
一
。

談
到
「
中
、
途
之
家
」
，
其
輔
導
之
對
象
叉
較
寬
廣
，
包
括
一
位
青
少
年
因
家
庭
或
學

校
生
活
難
以
適
應
而
逃
家
，
逃
學
，
犯
輕
微
罪
行
或
從
事
實
淫
，
經
學
校
或
警
察
局
，
社

工
員
和
家
長
等
各
有
關
的
輔
導
員
研
究
，
不
宜
運
送
少
年
輔
育
院
接
受
行
為
矯
正
，
而
以

輔
導
，
改
變
生
活
璟
境
為
前
題
，
待
在
中
途
之
家
一
段
時
間
，
以
健
全
人
格
發
展
，
並
調

和
自
然
的
社
會
性
向
。

在
輔
導
青
，
少
年
工
作
上
，
已
知
「
雛
妓
」
問
題
是
此
項
工
作
中
最
重
要
的
一
璟
，

亦
是
最
棘
手
的
，
以
前
限
於
法
令
之
不
周
全
，
致
使
績
故
難
連
水
準
，
而
今
少
年
福
利
法

公
佈
實
施
，
在
法
令
依
接
下
，
現
有
輔
導
從
娟
女
少
女
之
機
構
團
體
，
正
應
發
揮
其
功
能

，
建
立
專
業
制
度
，
互
相
配
合
成
為
一
個
完
善
的
輔
導
網
。

然
而
，
雛
妓
問
題
之
解
決
，
也
並
不
應
該
是
相
關
救
援
和
輔
導
工
作
上
談
談

，
而
應

是
整
個
社
會
大
璟
攬
下
，
共
同
正
祖
之
問
題
，
應
籲
請
社
會
大
眾
喜
與
關
懷
，
發
揮
人
性

最
為
善
良
光
明
的
一
面
，
以
杜
絕
雛
妓
存
在
我
們
的
國
家
。

〔
本
文
作
才
現
任
職
於
婦
女
職
業
訓
練
所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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